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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装修后销售可节税

湖 北 十 堰 纪宏奎

土地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其增值额为销售收入

减去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扣除项目中的房地产开发费用

即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的扣除额，是根据土地价

款和开发成本的一定比例计算得出，也就是说，土地价款和开

发成本越大，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越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6］187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已装修的房屋，

其装修费用可以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在土地价款一定的情

况下，合理加大商品房的开发成本是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

有效途径之一。

例：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业公寓一栋，建筑面积为 1

万平方米，不包括税金的扣除项目金额为 2 000万元。房地产

开发企业如果不装修，其销售价格为 4 000元/平方米。经测

算，如果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统一装修，含税（销售不动产）的装

修成本为 800元/平方米，装修后销售价格按 4 800元/平方

米计算。其纳税筹划方案如下：

第一种方案：不装修销售。销售收入为 4 000万元（4 000伊

1），不包括税金的扣除项目金额为 2 000万元，与销售有关的

税金为 220万元（其中，营业税 20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4

万元、教育费附加 6万元），增值额为 1 780万元（4 000-2 000-

220），增值率为 80%［1 780衣（2 000+220）伊100%］，由此可计算

出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为 601万元［1 780伊40%-（2 000+220）

伊5%］。

第二种方案：装修后销售。销售收入为 4 800万元（4 800伊

1），装修前不包括税金的扣除项目金额仍为 2 000万元，可扣

除的装修费用为 800万元（800伊1），另外可以扣除的开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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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开发的商品房，绝大部分用于对外销

售，但有的也作为办公用房或用于出租。对此，是否应当视同

销售缴纳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以及营业税呢？

1. 企业所得税。将开发的商品房转作固定资产是否视同

销售应当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将开发的商品房转作固定资产的行为发生在 2008

年 1月 1日以前的应当视同销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

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

规定：“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转作固定资产或用于捐赠、赞助、

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

换取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行为，应视同

销售，于开发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或于实际取得利益权

利时确认收入（或利润）的实现。”根据该规定，对开发的商品

房转作固定资产的，应当视同销售。需要注意的是，将开发的

商品房转作固定资产时，会计上对固定资产的计价并非是按

视同销售的计税价格确定，而是以“原始价值”作为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计提折旧也是以“原始价值”为依据。而在税务处

理上，折旧的计税基础为视同销售的计税价格。因而在年度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相应作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处理。

二是将开发的商品房转作固定资产的行为发生在 2008

年 1月 1日以后的不应当视同销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规

定：“企业发生下列情形的处置资产，除将资产转移至境外以

外，由于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可作为

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相关资产的计税基础延

续计算：淤将资产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品；于改变资产

形状、结构或性能；盂改变资产用途（如将自建商品房转为自

用或经营）；榆将资产在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转移；虞上

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混合；愚其他不改变资产所有权属

的用途。”该通知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执行，所以，对房地产

开发公司于 2008年 1月 1日后将所开发的商品房转作固定

资产的，不应当视同销售。同时，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规

定：“对 2008年 1月 1日以前发生的处置资产，2008年 1月 1

日以后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2. 营业税。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取

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是征收营业税的前提，惟有

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予他人是例外。对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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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发的商品房转作固定资产的行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既未取得

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又不存在无偿赠予他人的行

为，所以，在营业税上也同样不视同销售，不征收销售不动产

营业税。

3. 土地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规

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的部分房地产转为企业自用或用

于出租等商业用途时，如果产权未发生转移，不征收土地增值

税，在税款清算时不列收入，不扣除相应的成本和费用。”由此

可见，对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开发的商品房转为自用或出租等，

不论是否办理相关产权手续，只要产权没有发生转移，就不视

同销售，不征收土地增值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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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0万元（800伊10%），同时可加计扣除装修费用 160万元（800伊

20%），与销售有关的税金为 264万元（其中，营业税 240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 16.8万元、教育费附加 7.2万元），扣除项目

金额合计为 3 304万元（2 000+800+80+264+160），增值额为

1 496万元（4 800-3 304），增值率为 45%（1 496衣3 304伊100%），

由此可计算出应缴土地增值税 448.8万元（1 496伊30%）。

由此可见，第二种方案与第一种方案相比，可以少缴土地

增值税 152.2万元。

其实，房地产开发企业即便不从装修中直接获利，也可以

通过少缴土地增值税而间接获利。因为商品房装修的成本费

用的 30%（开发费用 10%、加计扣除 20%）可以从土地增值税

的增值额中扣除，而土地增值税的最低税率为 30%，所以，可

借此节省一笔可观的税费支出。

土地增值税实行的是超率累进税制，适用税率为 30% 耀

60%，增值率越高，其适用税率越高。另外，对销售的普通住房，

增值率未超过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也许在增值额上仅是

很小的一点出入，而适用了上一档次的税率或不能享受减免

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商品房的装修进行筹划：在增

值率的临界点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装修合法降低增

值率，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笔者

认为，会计准则规定的核算方法过于繁琐，持有至到期投资采

用直线法进行会计核算明显优于实际利率法。

例：某公司属一般企业，20伊0年 1月 1日，支付价款 1 000

万元（含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发行的 5年期债

券，面值 1 250万元，票面年利率 4.72%，按年支付利息，每年

支付利息 59万元，本金最后一次支付。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

失等因素。

一、采用实际利率法核算

首先，计算实际利率R：59伊（1+R）原1+59伊（1+R）原2+59伊

（1+R）原3+59伊（1+R）原4+（59+1 250）伊（1+R）原5=1 000。解得：

R=10%。

然后，计算“投资收益”账户的调整数额，具体计算如右

上表所示（金额单位：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淤20伊0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借：持有

至到期投资———成本 1 250；贷：银行存款 1 000，持有至到期

投资———利息调整 250。于20伊0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简化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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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收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 41；贷：投资收益 100。借：银行存款 59；贷：

应收利息 59。盂20伊1年 12 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

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 45；贷：投资收益 104。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

榆20伊2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到票面利息等：

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50；贷：投资

收益 109。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虞20伊3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54；贷：投资收益 113。借：银行

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愚20伊4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

息收入、收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 60；贷：投资收益 119。借：银行存款 59；贷：

应收利息 59。借：银行存款 1 25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 1 250。

二、采用直线法核算

首先，计算利息调整。利息调整=每期应摊销的溢价或折

价=溢价或折价衣年限=250衣5=50（万元）。

其次，计算投资收益。每期投资收益=应收利息依利息调

整=59垣50=109（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淤20伊0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借：持有

至到期投资———成本 1 250；贷：银行存款 1 000，持有至到期

投资———利息调整 250。于20伊0年 12 月 31日，确认利息收

入、收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 50；贷：投资收益 109。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

息 59。20伊1年、20伊2年、20伊3年确认利息收入、收到票面利

息的账务处理同上。盂20伊4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收

到票面利息等：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 50；贷：投资收益 109。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

借：银行存款 1 250；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250。

三、小结

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核算的关键是投资收益的确认。不

论是采用实际利率法还是采用直线法，其确认的投资收益总

额是相等的，不会因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而出现投资收益总

额的偏差。实际利率法中实际利率 R需借助专用计算工具才

能准确得出，计算“投资收益”账户的调整数额也需借助电子

表格，否则很容易出错。采用直线法不需计算实际利率、期初

摊余成本和期末摊余成本，计算过程简明、扼要。通过以上案

例分析可以发现，持有至到期投资采用直线法进行会计核算

明显优于实际利率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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